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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管

案例1
假冒机油侵权
商家退一赔三

2024年6月18日，达川区消委会接
到消费者杨先生投诉，称其在达川区某
汽车服务站做汽车保养，保养后，他发现
车辆抖动且噪音大，怀疑服务站使用的
机油有问题。他向官方客服查询后，发
现该型号机油防伪特征与正品不符，可
能是假冒标识产品，要求达川区消委会
调查处理。

接诉后，达川区消委会立即展开调
查。经核实，该投诉反映情况属实，杨先
生于 6 月 16 日在该汽车服务站做保养
时更换了机油，价值人民币1000元，后
车辆出现问题。随后，达川区消委会启
动诉转案程序，将该投诉移交给达川区
市场监管局办理。

达川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扣押了
商家剩余 39 瓶涉嫌侵犯注册商标专用
权的机油，并委托机油生产厂家进行鉴
定。经鉴定，结论为：该机油不符合产品
正品特征，是侵犯商标专用权产品。

根据该鉴定报告，达川区消委会杨
柳分会组织双方进行了调解，由该汽车
服务站重新更换机油，赔偿杨先生4000
元，杨先生对此处理结果表示满意。另
外，达川区市场监管局根据相关的法律
法规，对该汽车服务站的违法行为给予
了行政处罚。

案例2
阿胶药酒能治病？
虚假宣传骗老人

2024 年 6 月 6 日，开江县消委会接
到某村村民投诉，称他们村有外来人员
组织会销活动，组织者以免费发放鸡蛋
及面条等产品的方式，吸引老年人参加
线下会议宣传活动，活动中宣传其推销
的产品阿胶糕及药酒能够治疗疾病，鼓
动老年人购买，村民要求退货退款。

接到投诉后，开江县消委会立即对
投诉事项展开详细调查，会同淙城西区
分会先后找到村委会工作人员、多名当
事人核实情况，确认投诉事项基本属
实。

据调查，潘某等人经营的“开江县某
商贸行”在该村针对老年人群体以会销
的形式推销商品，活动共开展了5天，有
60余人次参加活动，部分群众购买了该
商户的“阿胶糕”“药酒”等商品。另查
明，商家销售的阿胶糕、药酒并无治疗疾
病的功能，推销时的不实宣传误导了消
费者。

开江县消委会与淙城西区分会找到
该商贸行及组织者，查看了销售单据。
该组织者对此事供认不讳。经过消委会
工作人员对会销组织者宣讲法规引导教
育，当事人表示立即停止虚假宣传行为，
主动返回该村，挨家挨户对购买过商品
的消费者上门道歉，退货退款并承担因

其欺诈行为所产生的惩罚性赔偿，退货
退款及赔偿金额共计3万元。处理消费
纠纷过程中发现的违法线索，交由开江
县市场监管局依法立案调查处理。

案例3
购买预售电器

商家不安装也不退款

2024年8月27日，宣汉县消委会接
到消费者康女士投诉，称其于2024年7
月27日在宣汉县某电器店花费3999元
购买了净水器和空气净化机，但商家一
直未配送及安装。前期自己前往店铺协
商退款问题，但商家一直未退款，要求消
委会核实处理商家不予退款的问题。

接到该投诉后，宣汉县消委会工作
人员立即前往现场进行核实。该店负责
人查询了购货销售单据，证实了康女士
于2024年7月27日在该电器店购买了
净水器和空气净化机的事实，并表示，当
时是预售电器活动，约定20天内上门安
装。但由于一直未到货，未能兑现承诺
也未及时告知康女士。

经调解，该电器店负责人立即与上
级代理商联系，得知康女士所购买的该
型号电器暂无库存，无法调配，同意立即
向她退款3999元。康女士表示同意，无
其他诉求，双方和解。

案例4
商家促销未公示

消费者享受优惠被拒绝

2024 年 12 月 22 日，万源市消委会
接消费者廖女士投诉，称她在万源市某
游乐场购买游戏币后，发现抖音上有更
优惠活动，想享受抖音优惠活动但商家
拒绝按抖音价结算。廖女士认为，商家
应提前告知促销活动信息，要求消委会
调查处理。

接到投诉后，万源市消委会迅速展
开调查，经调查核实，廖女士的投诉事项
属实。据了解，该游乐场店内张贴的

“50元购买60个游戏币”和抖音平台的
“39元购买100个游戏币”，两者均为优
惠套餐，且悬殊较大，但经营者未在店堂
内进行公示。

万源市消委会工作人员对经营者进
行了批评教育，并要求其在店内对平台
上架的相关优惠活动进行公示，让消费
者知悉其活动内容，保障消费者的知情
权，然后由消费者根据自身情况按需购
买。

经调解，双方达成一致，经营者按照
抖音平台优惠活动退还廖女士50元。

案例5
承诺产品可退还
商家迟迟不兑现

2024年4月，消费者李女士在四川
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购买了价值 2500
元的涂料，因装修方案发生变化，涂料有

所剩余，李女士将其退还给商家，但直到
10 月，仍未收到退款。期间，李女士多
次找到商家，提出退款请求，商家同意退
款，却始终给不出确切的退款期限。
2024年10月10日，李女士来到宣汉县
消委会投诉，要求商家立即退款。

接到投诉后，宣汉县消委会立即将
该投诉件分流至南坝消委分会，由该分
会对此进行调查。2024年10月15日，
南坝消委分会工作人员前往该公司现场
调查。调查中，该公司负责人承认当初
有“若使用不完，可以退还完整未开封油
漆产品”的承诺，也在7月收到了李女士
的退货，但因为一些突发情况耽误了退
款。

消委分会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后，联
系李女士到门店，组织双方现场调解。
经调解，该公司当场向李女士退款1800
元，李女士表示满意。

案例6
食用烧烤得肠炎
消委调解获赔偿

2024 年 9 月 6 日，消费者杨先生通
过美团平台购买了某店烧烤，次日肠胃
出现不适，经医生诊断为肠炎。他认为，
他肠胃功能弱，购买下单时备注了不要
放辣椒，收到的订餐仍然被商家放了辣
椒，才导致肠胃炎复发，与商家协商赔偿
无果，向渠县消委会寻求帮助。

接到投诉后，渠县消委会工作人员
立即展开调查，通过杨先生提供的订单
截图和商家反馈的信息，该投诉情况属
实。据了解，杨先生在订单中备注不要
放辣椒，虽然经营者在烤制过程中未添
加辣椒，但是肉串在腌制过程中已添加
含有辣椒制品的调味料，且未及时告知
消费者，而是采用隐瞒真相和以惯例来
说明自己行为的合法性。

经调解，经营者向杨先生进行了补
偿并表示了歉意。

案例7
取消预订服务

商家不愿全额退款

2024 年 10 月 23 日，消费者张女士
到通川区消委会投诉，称其于9月20日
在某婚纱摄影店预订拍摄艺术照，并预
先支付了499元（含定金50元），现因特
殊原因无法拍摄，故向商家申请退费，但
商家只愿意退还 350 元，张女士认为不
合理，要求全额退款。

接到投诉后，通川区消委会工作人
员立即展开调查，确认张女士反映情况
属实。经营者辩称，该纠纷是张女士自
身原因造成，而不是店里工作人员拍摄
技术或服务质量等方面不好给张女士造
成的影响，所以不接受她要求全额退费
的诉求；而且营销人员也拿走了相应的
提成，现在只能退还350元。

通川区消委会工作人员积极向经营
者宣传讲解法律法规。经调解达成协
议，经营者扣除定金50 元，一次性退还
张女士预付款449元。当事双方均无异
议，并对工作人员的处理结果及工作态
度非常满意。

案例8
为美办理预付卡
商家倒闭不愿退款

2023年9月，消费者廖女士在达川
区某美容院办理了一张会员卡，预先支
付了 3 万元，用于面部护理。该店因经
营不善，于2023年底关闭，但廖女士在

美容院还有部分费用未使用，与美容院
多次协商退款事宜，未能达成一致。廖
女士希望达川区消委会介入此事，进行
调解。

达川区消委会接诉后，立即派出工
作人员对此事展开调查，确认廖女士反
映情况属实。廖女士提供的电子消费支
付凭证证明了双方的交易行为和充值金
额，长达 4 个多月的微信协商记录证明
了双方在协商退款问题上的真实意愿。
达川区消委会工作人员数次与经营者进
行电话沟通，向其宣讲相关法律法规，并
转达消委会的建议。

经过多次耐心细致的劝导，经营者
同意从外地赶回配合解决退款问题。由
于经营者投资失败，分期支付退款风险
极高，通过反复沟通协商，促使双方达成
一致处理意见：廖女士和另一美容院重
新签订服务合同，原美容院将廖女士未
履行完的服务项目，交由后续美容院来
履行，廖女士对处理结果表示满意。

案例9
看似多收几毛钱
实则违反价格法

2024年12月1日，渠县消委会城南
分会接到消费者钟先生投诉，称其于
2024年11月28日在渠县某裤业门店购
买了衣服和裤子，小票金额为952.8元，
但商家在本人未知情的情况下直接“反
向抹零”取整，实收 953 元，多收取本人
0.2元。钟先生认为，商家这种“反向抹
零”、多收钱款的做法不合理，与商家协
商无果，遂投诉至城南分会，希望能核实
处理问题，帮助其维权。

接到投诉后，城南分会工作人员立
即到现场检查并收集相关证据资料。经
现场对收银小票核实，该店收银系统确
实存在“反向抹零”的情况。随后，工作
人员对该店负责人进行询问，该店负责
人对其违法行为供认不讳。城南分会工
作人员向商家详细说明了核查结果，出
示了相关证据，指出其存在的问题，“反
向抹零”不可取，强调依法依规经营、公
平交易的重要性，并对其进行了法律法
规宣传教育。

经调解，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商家将
多收取的钱款0.2元退还给钟先生并道
歉，且保证今后依法依规经营。

案例10
商家以旧充新
消委帮助维权

2024年7月29日，渠县消委会城南
分会接到周先生投诉，称其于2024年5
月在渠江镇某门业经营部预订入户门一
扇，花费5300元。2024年7月25日，安
装时发现该门的螺栓有拧过的痕迹，怀
疑商家以旧充新，以次充好，与商家协商
无果，遂投诉至城南分会，希望能帮助其
维权，协调更换全新入户门。

接到投诉后，城南分会工作人员立
即到现场进行核查并组织双方现场调
解。经核实，周先生反映情况属实，该门
业经营部在销售、安装入户门过程中，均
未向周先生真实、全面地告知入户门的
情况，隐瞒了门不是全新的信息。城南
分会工作人员向商家详细说明了核查结
果，出示了相关证据，并向其进行了法律
法规宣传教育，指出其存在的问题。经
营者意识到自己的过错，听取了工作人
员的意见。

经调解，双方达成一致意见，由商家
为周先生重新更换一扇入户门。

□记者 刘继霞/整理

我市发布2024年度消费纠纷调解典型案例

近日，达州市保护消费者权益委员会（以下简称消委会）
发布了 2024 年度消费纠纷调解十大典型案例，涉及反向抹
零、夸大宣传、商家不履行承诺等常见纠纷。在此，达州市市
场监管局、达州市消委会提醒：经营者应当诚信守法经营，不
得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消费者应保留好各类消费凭证，
以便在发生消费纠纷时作为维权证据。


